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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總則、親屬與繼承編概要》
一、A育有一16歲B子。在未告知A的情況下，祖母C寫信給B，表示要贈與一部機車給B。C的贈與意思

表示，是否生效？B回信表示，自己尚沒有機車駕照，故拒絕C的好意。A得知後，表示可以先受

贈機車，再考取駕照。B的拒絕受贈意思表示，是否有效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考民法第77條規定的運用，限制行為能力人「為意思表示」及「受意思表示」是否應得法定

代理人允許，第二個問號涉及中性行為之論述，應為本題鑑別程度之關鍵。

考點命中 《民法概要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義龍編著，頁5-4。 

答： 
C贈與意思表示對B生效，B拒絕贈與意思表示亦為有效： 
(一)按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，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。但純獲法律上利益，或依其年齡及

身份、日常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（下同）77 條定有明文。

(二) 次按第 96 條規定，向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者，以其通知達到其法定代理人時，發

生效力。然若符合第 77 條但書規定，限制行為能力人則可自行受領意思表示。

(三) 經查，C 向 B 為贈與機車之意思表示，對於 B 而言屬純獲法律上利益，無須得法定代理人允許，即得自行

受領 C 贈與機車之意思表示。

(四) 又查 B 拒絕 C 贈與機車之意思表示，以致贈與契約未成立，但充其量僅為尚未存在之贈與契約「不發

生」，並無其他權利義務之產生，此等中性行為應類推適用第 77 條但書規定，其拒絕無庸得法定代理人

允許，否則無異迫使限制行為能力人發生贈與法律關係，似與保護未成年人精神不盡相符，故 B 拒絕贈與

之意思表示，亦為有效。

【參考書目】 

陳聰富，民法總則，元照出版。 

二、A、B兩人結婚多年。A疏於照顧家務，沉迷逛街購物。B則因長期和同事相處，發生外遇。B請求

離婚，但因B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，因此A並不願意，B只得向法院聲請裁判離婚。法院認為，雖

然A、B兩人婚姻關係破裂，而再無復合可能性，但外遇才是根本重要的原因。問：B聲請裁判離

婚，有無可能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
本題唯一考題在於近日112年憲判字第4號憲法判決，關於有責配偶可否請求離婚，考生務必依序

論述法律規定、最高法院決議，再論及現今的憲法判決。本題線索關鍵在於「長期和同事相處，

發生外遇」，B為有責配偶，但若此等離婚事由已經持續很久，依照憲法判決意旨，不應強迫婚姻

存續下去。

考點命中
1.《民法概要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義龍編著，頁31-32～31-35。
2.《身分法複習講義》，陳義龍編撰，頁14-16。

答： 
依照憲法判決意旨，B有請求裁判離婚之可能： 
(一) 按夫妻之一方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，為民法（下同）第 1052 條第 1 項第 2 款具體裁判離婚事由，又

同條 2 項規定，有其他重大事由，難以維持婚姻者，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，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

責者，僅他方得請求離婚，即相對破綻主義。

(二)再按最高法院決議意旨，如雙方均為有責配偶，則視雙方歸責程度輕重，僅歸責較輕之一方有離婚請求

權。

(三)然憲法判決則認為，上開規定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，或該事由是否已

持續相當期間，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，形同強迫其繼續面對已出現重大破綻難以維

持之漸行漸遠，或已處於水火之中之形骸化婚姻關係，實已造成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，而可能導致個案

顯然過苛之情事，於此範圍內，與憲法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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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經查，本案 B 長期外遇，此等具體離婚裁判事由已經持續相當期間，且 A 不願離婚，依憲法判決意旨，形

同強迫已出現重大破綻的婚姻繼續，應認 B 有離婚請求權為是。

【參考書目】 

林秀雄，親屬法講義，元照出版。 

三、A夫、B妻兩人結婚多年，育有一女C。之後，B因外遇D男，故聲請裁判離婚獲准，法院並判決C

的親權（監護權）歸B一人行使。後B與D結婚，D欲單獨收養C，卻為A所反對。試問：D和A的主

張，誰為有理由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係在測驗考生對於收養要件的掌握，重點在於沒有親權的A有無同意權（民法第1076條之

1），通說肯定，因為此項同意權為父母的固有權利，與有無親權無關。 

考點命中 《民法概要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義龍編著，頁32-12。 

答： 
A之主張有理由： 
(一) 依照題示，A、B 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子女 C，屬於民法（下同）第 1061 條所定之婚生子女，合先敘明。

(二)又按子女被收養時，應得其父母之同意。但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對子女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有其他顯然不利

子女之情事而拒絕同意，或父母之一方或雙方事實上不能為意思表示，不在此限，第 1076 條之 1 第 1 項

定有明文。通說認為，此為父母固有權利，而非源自親權所生之法定代理，是不論父母有無行使負擔親

權，均有子女出養之同意權。

(三) 經查，A、B 離婚時由 B 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 C 之親權，然於 D 收養 C 時，仍應得 A 之同意，否則收養

無效，故 A 之主張有理由。

【參考書目】 

林秀雄，《親屬法講義》，元照出版。 

四、A男早年喪偶，和B女再婚，採分別財產制。A因車禍意外死亡，留有前婚姻所生的一子C及一女

D。此時A的遺產如何繼承？C有二子E及F，D則有二女G、H。如果C及D兩人拋棄繼承，則A的遺產

又如何繼承？（25分） 

試題評析
本題第一個問號，單純考法定繼承人及應繼分的法條掌握；第二個問號，則是涉及孫輩繼承祖輩

遺產的民法第1140條代位繼承問題，其事由乃子輩「死亡」或「喪失繼承權」，但本題是「拋棄

繼承」，不符合代位繼承的要件，故應依拋棄繼承規定處理即可。

考點命中
1.《民法概要》，高點文化出版，陳義龍編著，頁34-2～34-3。
2.《身分法複習講義》，陳義龍編撰，頁28。

答： 
A之遺產法定繼承人及應繼分比例分析如下： 
(一) A 之遺產由 B、C、D 均分繼承：

1. 按民法（下同）第 1138 條、第 1144 條規定，被繼承人之配偶與第一順位繼承人直系血親卑親屬均

分繼承。

2. 經查，於 A 死亡時與 B 有婚姻關係，又 C、D 為 A 之婚生子女，故 B、C、D 均分繼承 A 之遺產。

(二) 若 C、D 拋棄繼承，則由 B 繼承 A 全部遺產：

1. 依第 1140 條規定，第 1138 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，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，由其

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。

2. 如前所述，C、D 為 A 之婚生子女，又 E、F、G、H 亦為 A 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然查 C、D 乃拋棄

繼承，而非第 1140 條所定「死亡」或「喪失繼承權」事由，故應無代位繼承之適用，而應依第 1176
條規定，C、D 之應繼分歸屬於其他同為繼承之 B，亦即由 B 全部繼承 A 之遺產。

【參考書目】 

林秀雄，《繼承法講義》，元照出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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